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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本级
2026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职能职责

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石柱土家族自治

县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，实行一套工作机构，两个机关名称的体

制，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，对县委、县政

府和市纪委、市监察委员会全面负责。主要职责是：

县纪委职责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检查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协助县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、加

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；履行监督、执纪、问责

职责；开展对党员遵守纪律教育，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；对

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、行使权力进行监督，受理处

置党员群众检举举报，开展谈话提醒、约谈函询；检查和处理党

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

案件，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；进行问责或提出责

任追究的建议；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，保障党员的权利。

县监委职责：维护宪法和法律法规权威，依法监察公职人员

行使公权力情况，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，开展廉政建设和反



— 2 —

腐败工作，履行监督、调查、处置职责。监督：对公职人员开展

廉政教育，对其依法履职、秉公用权、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

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调查：对涉嫌贪污贿赂、滥用职权、玩忽

职守、权力寻租、利益输送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

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。处置：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

务处分决定；对履行职责不力、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；

对涉嫌职务犯罪的，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；对

在行使职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；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

的其他职能职责。

（二）单位构成

本单位内设部室 17 个，分别是办公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

法规研究室、党风政风监督室、信访室、案件监督管理室、第一

纪检监察室、第二纪检监察室、第三纪检监察室、第四纪检监察

室、第五纪检监察室、第六纪检监察室、第七纪检监察室、第八

纪检监察室、案件审理室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。设立 11个县

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，分别为驻县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、

驻县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、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、驻县教

委纪检监察组、驻县公安局纪检监察组、驻县财政局纪检监察组、

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、驻县交通局纪检监察组、驻

县农业农村委纪检监察组、驻县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、驻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。设置乡镇派出监察室 6 个，分别在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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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街道、西沱镇、黄水镇、龙沙镇、马武镇、三河镇。

县委成立巡察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县委巡察办在县纪委，

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；组建县委巡察组，作为县委巡察工作

的专门机构，负责全县巡察监督工作。

二、单位收支总体情况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26 年年初预算数 3746.94万元，其中：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746.94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，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，事业

收入资金 0 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资金 0 万元，附属单位上缴收入

资金 0 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资金 0 万元，其他收入资金 0 万

元；收入比 2025 年增加 1149.47 万元，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拨

款增加 1149.47 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26 年年初预算数 3746.94万元，其中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77.32 万元，教育支出 0 万元，社会保障和

就业支出 450.72 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 194.11 万元，住房保障支

出 224.79 万元；支出比 2025 年增加 1149.47 万元，主要是基本

支出增加 1051.47万元，项目支出增加 98万元。

三、单位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746.94 万元，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746.94 万元，比 2025 年增加 1149.47万元。

其中：基本支出 3384.94 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机关本级在职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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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、离休人员离休费、退休人员补助等，

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，比 2025 年增加 1051.47

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11 个派驻纪检组集中统一办公，转入职工 40

人，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较上年预算增加；项目支出

362万元，主要用于监督检查工作、审查调查工作、巡察工作、

派出监察室工作等重点工作，比 2025 年增加 98 万元，主要原因

是增加资产购置项目 25 万元、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项目 73 万

元。

2026 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，与上年保

持一致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

2026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50.21 万元，比 2025 年增加 22.86

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 0 万元，比 2025 年减少 0 万

元；公务接待费 1.88 万元，比 2025 年减少 0.62万元，主要原因

是贯彻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厉行节约，减少支出；公务用车

运行维护费 23.33 万元，比 2025 年减少 1.52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

贯彻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厉行节约，减少支出；公务用车购

置费 25 万元，比 2025 年增加 25 万元；主要原因是 2026 年拟购

置执法执勤车辆 1 辆，预算资金 25 万元。

五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。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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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 585.35 万元，比 2025 年增加 168.84 万元，主要原因为 11

个派驻纪检组集中统一办公，转入职工 40 人，公用经费增加；

主要用于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水电费、物管费、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情况。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5 万元：

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5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、政府采

购服务预算 0 万元；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65 万元：

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5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、政府采

购服务预算 0 万元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。2026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

目标管理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62万元。

（四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。截止 2025 年 12 月，本单位

共有车辆 12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、执勤执法用车 12 辆。

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1 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

辆、执勤执法用车 1 辆。

六、专业性名词解释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

拨款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。

（二）其他收入：指单位取得的除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事

业收入”、“经营收入”等以外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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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

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。

（四）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

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、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

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

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；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

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

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单位预算公开联系人：罗秀枝 联系方式：023-73332062


